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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人大 48号
建议的答复函

尊敬的肖国营代表您好 :

您的人大 48号 《关于规范老年人保健市场维护老年消费者

合法权益的建议》已收悉,感谢您对老年人保健市场、老年消费

者合法权益和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关注。市市场监管局领导对您

提出的建议高度重视,进行了认真的研究,认为您提出的建议非

常好,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2019年 1月 ,市市场监管局召开专题会议,重点研究了提

议所列的问题和建议,普遍认为这是一份非常好的建议。对盘锦

市保健市场的现状做出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,明确指出了当前应

当研究解决的问题及建议,足以说明您关注民生、深入调研的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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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作风。按新组建的市场监管局的市场监管职能划分规定,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规定的销售假

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、《中华人民共和 食品安全法》规定的以

保健食品代替药品,宣传治愈疗效违法行为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反不正当竞争法》规定的
“
虚假宣传

”
违法行为和 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广告法》规定的
“
虚假广告

”
及在广告中使用

“
绝对化用语

”

等违法行为的监管。您的建议与市场监管工作相契合。会议确定

了由主管局长主抓,市市场监管局反不正当竞争科牵头,各县、

区市场监管局配合,将您提出的建议落实到位。现将有关情况函

复如下 :

一、组织多部门联合协作,对保健市场乱象进行有效打击

(一 )提高认识,加强领导

1月 19日 ,在盘锦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下,盘锦市政府

副市长贾洪琳组织召开专题会议,及时落实国务院、省政府的有

关工作,精心策划、严格要求、严密部署。决定由盘锦市市场监

管局牵头,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公安局等 9家成员单位各司其

职,密切配合,全方位的开展整治
“
保健

”
市场乱象百日行动,

标志着这场关系到百姓切身利益的
“
战役

”
正式打响。

一是根据国家和省统一安排部署,市政府将
“
联合整治

‘
保

健
’
市场乱象百日行动

”
当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,作为当前工

作重点。要求盘锦市市场监管局等 10部 门要牢固树立
“
四个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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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
”,坚定

“
四个自信

”,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,强化责

任担当,认真组织、各负其责,形成合力,抓 出成效。二是迅速

成立了由市市场监管局、市通信管理办公室、市公安局、市民政

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文旅广电局、市卫生

健康委、市商务局、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 10部 门共同组建的

专项工作组。制定 《盘锦市联合整治
“
保健

”
市场乱象百日行动

方案》并经市政府审核以文件下发,明 确了工作重点和责任分工 ,

建立了多部门联动宣传、情况通报、信息共享、会商沟通、联合

惩戒等机制,确保
“
百日行动

”
扎实有效开展。

“
行动

”
期间,

市市场监管局先后牵头组织召开三次会议 (两次调度会,一次推

进会),部署推进此项工作。各县区政府也成立相应组织,加强

整治工作组织协调。为确保工作落实,我局下发 《
“
百日行动

”

任务安排及实施考评意见》,明 确考评标准和加分标准,强化工

作考评督查,确保
“
百日行动

”
扎实推进。

(二 )整治和规范并举,确保整治工作成效

一是加大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的打击力度。全市市场监管部

门迅速行动,以与人民群众 日常消费密切相关的行业领域为重点

领域,以宾馆酒店、
“
保健类

”
店铺、旅游景区等场所为重点场

所、以春节、3。 15等重要节日和纪念日为重点时段,加大对虚

假宣传行为、虚假违法广告行为、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等 11

种违法行为查处力度。截至目前,共 出动执法人员 2829人次 ;



出动执法车辆 396台 次;检查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等
“
保健

”

类店铺 753户 ;检查社区、广场、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 213

处;对为经营
“
保健

”
类产品提供场地的宾馆、酒店授课会场等

室内重点场所检查 166个 ;走访养老机构 3个 ;牡检保健食品

50批次。发现涉嫌违法行为立案调查 6件 (涉嫌虚假宣传行为

案件 3件 、涉嫌虚假违法广告行为案件 2件、涉嫌制售假冒伪劣

产品行为 1件 )。 目前已结案 2件 ,罚 没金额 24万元,其 中两起

案件已被选为全省典型案例,其余案件正在结案中。二是建立了

投诉举报登记台账和广告牡查监测台账。公布举报、投诉电话

2023处次,对群众投诉举报进行处置反馈 53起 ,现 已全部办结

并及时反馈;共梳理排查2018年广告和网络监测信息60363条 、

投诉举报案件线索 1428个 ,清理虚假信息 852条 ,其 中涉及
“
保

健食品”
案件线索 48条 ,“ 化妆品

”
案件线索 9条 ,医疗器械案

件线索 6条 ,药 品流通案件线索 40条。三是建立工作台账和定

期统计报送制度,对工作任务按照每月具体分解落实,并建立相

应考评机制,实行对
“
百日行动

”
全程

“
挂图作战

”,按节点有

序推进,确保行动落地取得实效。四是 “
百日行动

”
期间,市

卫生健康委共检查宾馆、酒店、医疗机构授课场所等室内重点场

所 262家 ;检查提供理疗、治疗体验、养生等
“
保健

”
类服务的

经营场所 123个。吊销、取缔辖区内4家以中医为名开展推拿、

按摩活动的经营店铺;市文旅广电局对 8家广播电视台在播广告



进行清查,组织 34家旅游企业开展了自查自纠;市商务局明确

工作任务,掌握辖区内直销企业服务网点营业情况,与县区市场

监管部门共同开展宣传检查,规范直销企业经营行为 23次 ;市

农业农村局检查了农村场镇、城乡结合部的集市并开展宣传活动

47次 ,发放宣传单 600多 份;市 民政局对市、县级 5所养老院

进行了筛查,开展了知识讲座。市网信办每日不间断的对网上相

关负面敏感信息进行监测。

二、规范直销行为

市市场监管局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直销管理条例》、《盘锦

市直销企业会议报备管理规定》及 《直销企业会议报各要求》规

定,明确要求对在盘 27家直销企业在我市的现场直销必须到市

市场监管局报备,随时接受市场监管部门监督,对无报各的严厉

打击。市市场监管局对在盘 27家直销企业代表进行了集体约谈 ,

传达中央和省、市整治
“
保健

”
市场乱象百日行动方案的精神。

要求直销企业在规定时限内认真开展自查自纠,按时上报自查情

况报告。对
“
安利

”
、
“
完美

”
、
“
无限极

”
等老牌直销企业分公司、

直销网点和其经销商进行了依法检查,对
“
权健

”
在盘锦分公司、

服务网点、经营店铺等关停情况进行了第 5次的循环检查。

三、紧锣密鼓发动宣传,营造良好舆论氛围

一是通过广播、电视、电子显示屏、网络等各类媒体宣传 ,

大力宣传
“
保健

”
市场整治的重要意义、整治重点和整治方案。



二是通过盘锦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、生活频道以及广播电台

FM93,9、 FM9⒋ 9频道 18个时段循环播放
“
百日行动

”
公告。利

用报纸、网络公众号、
“
两微一端

”
网站等媒介宣传 11条。三是

在主要交通路口的 LED显示屏和游动字幕循环播放
“
保健食品不

是药品、盲目相信没有疗效
”
等宣传标语 281条次;四是深入全

市 498个社区、5o个具有主体资格的各类市场、18个旅游景区、

140家旅行社、35家 乡村特色旅游场所和 8个车站码头、9个公

园全覆盖张贴公告 50oo份、发放调查问卷及各类宣传单 4366张

/册、悬挂条幅 698条 、开展
“
保健

”
相关知识讲座 12场。五是

利用 3.15宣传日宣传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 广告法》等法律法规宣传册 400oo余份。

今后我们将以您的《关于规范老年人保健市场维护老年消费

者合法权益的建议》要求以及整治保健市场乱象
“
百日行动

”
为

契机,结合日常监督检查,努力探索建立 “
保健

”
市场经营主体

和相关产品“
黑名单

”
制度,积极研究

“
保健

”
市场线上线下一

体化监管的有效措施,形成常态化有效监管机制,为加大我市
“
保

健
”
市场违法行为的溯源治理,确保我市

“
保健

”
市场健康有序

发展,努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而履职尽责。

以上是对您的建议的答复意见,如有不妥或更好的建议还请

多提宝贵意见,也希望您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市市场监管局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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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o19年 6月 27日 印发


